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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847072][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处、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晓岚、姜志平、韦翔、陈远稥、杨梅、盛立新、陈坚。


[bookmark: _Toc226546154][bookmark: _Toc227075201][bookmark: _Toc227080689][bookmark: _Toc227181092][bookmark: _Toc227847073][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为贯彻落实《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及《放心消费建设指南》（DB43/T XXXX）要求，提升湖南省餐饮服务行业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以《放心消费建设指南》（DB43/T XXXX）确立的‘五个放心’通用框架和建设原则为基础，结合餐饮服务行业特点，对餐饮服务单位及其管理机构的管理、服务过程和持续改进提出规范性要求，旨在为餐饮业放心消费建设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技术指引。

[bookmark: BookMark4]

放心消费 餐饮服务和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26546155][bookmark: _Toc227075202][bookmark: _Toc227080690][bookmark: _Toc227181093][bookmark: _Toc22784707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餐饮服务放心消费建设的总则、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及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湖南省行政区域内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及其管理机构以及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开展放心消费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
[bookmark: _Toc226546156][bookmark: _Toc227075203][bookmark: _Toc227080691][bookmark: _Toc227181094][bookmark: _Toc22784707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DB43/T XXXX 放心消费建设指南
[bookmark: _Toc226546157][bookmark: _Toc227075204][bookmark: _Toc227080692][bookmark: _Toc227181095][bookmark: _Toc227847076]术语和定义
DB43/T XXXX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餐饮服务单位 catering service unit
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提供者。包括餐馆、小吃店、饮品店、快餐店、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商业综合体运营方等，是放心消费建设的基础单元。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 catering servic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对多个餐饮服务单位（如美食街区、餐饮楼层、连锁品牌总部、乡村餐饮集聚区运营方、行业协会）进行统一管理、指导、监督和服务的法人或组织，是放心消费建设的集聚区管理主体。

    明厨亮灶 open kitchen
通过透明玻璃、视频显示、网络展示等方式，向消费者公开食品加工制作关键过程的管理模式。

    互联网+明厨亮灶 internet plus transparent kitchen & open kitchen
融合视频监控技术、物联网技术等，通过互联网视频数据的接入和预览，实现对餐饮服务单位后厨操作过程的远程实时监控、视频回放和智慧分析的管理模式。
[bookmark: _Toc226546158][bookmark: _Toc227075205][bookmark: _Toc227080693][bookmark: _Toc227181096][bookmark: _Toc227847077]总则
餐饮服务放心消费建设与管理除应遵循DB43/T XXXX第4章的基本原则外，还应遵循以下原则：
主体责任原则：餐饮服务单位是食品安全和消费权益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预防为主原则：强化从原料采购到餐后服务的全过程风险管控，注重消费纠纷的源头预防；
透明体验原则：鼓励采用“明厨亮灶”等方式公开加工过程，关注并提升全流程消费体验；
协同共治原则：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形成区域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bookmark: _Toc226546159][bookmark: _Toc227075206][bookmark: _Toc227080694][bookmark: _Toc227181097][bookmark: _Toc227847078]建设主体
[bookmark: _Toc226546160][bookmark: _Toc227075207][bookmark: _Toc227080695][bookmark: _Toc227181098][bookmark: _Toc227847079]概述
参与餐饮服务放心消费建设的主体分为餐饮服务单位和餐饮服务管理机构两类。
[bookmark: _Toc226546161][bookmark: _Toc227075208][bookmark: _Toc227080696][bookmark: _Toc227181099][bookmark: _Toc227847080]通用要求
建设主体除应符合DB43/T XXXX规定的通用基本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行业基本条件：
1. 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等从事餐饮服务所需的全部合法资质；
近一年内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监管部门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等级达到B级(含)以上；
宜达到“互联网+明厨亮灶”要求；
宜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bookmark: _Toc226546162][bookmark: _Toc227075209][bookmark: _Toc227080697][bookmark: _Toc227181100][bookmark: _Toc227847081]餐饮服务单位
餐饮服务单位除符合5.2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拥有固定、合法的经营场所，持续经营满一年以上；
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统一、真实、完整地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投诉渠道等信息；
应指定一名现场负责人（如店长、经理），作为消费纠纷快速和解的首问责任人，并确保其在营业时段在岗或可即时联系处置；
近一年内无因侵害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价格违法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26546163][bookmark: _Toc227075210][bookmark: _Toc227080698][bookmark: _Toc227181101][bookmark: _Toc227847082]餐饮服务管理机构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除符合5.2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具有明确的管理区域、名称及相应的管理载体，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配备必要的办公场所、人员和工作条件；
区域内集聚一定数量的餐饮服务单位，业态与消费生活密切相关；
能够履行以下核心管理职能：
建立商户准入审核与动态管理机制；
统一组织放心消费承诺公示与宣传培训；
协调处理区域内消费纠纷，宜建立区域性消费维权服务站；
组织实施日常巡查与共性问题的协同整改；
统一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智慧管理设施建设，视频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14日；
建立食品安全日常巡查与风险隐患通报机制。
[bookmark: _Toc226546164][bookmark: _Toc227075211][bookmark: _Toc227080699][bookmark: _Toc227181102][bookmark: _Toc227847083]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226546165][bookmark: _Toc227075212][bookmark: _Toc227080700][bookmark: _Toc227181103][bookmark: _Toc227847084]组织保障
餐饮服务单位及其管理机构应包括以下职责：
1. 明确放心消费建设工作的负责人或责任部门；
将“五个放心”目标纳入日常经营管理体系，确保职责清晰、资源保障。
[bookmark: _Toc226546166][bookmark: _Toc227075213][bookmark: _Toc227080701][bookmark: _Toc227181104][bookmark: _Toc227847085]制度建设
餐饮服务单位应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以下制度：
1.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含进货查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召回等）；
服务质量与操作规范制度；
明码标价与反食品浪费制度；
消费纠纷快速和解与投诉处理制度。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以下制度：
1. 风险管控机制及日常日常监督与退出管理制度；
公共安全、环境卫生与秩序维护制度；
消费纠纷区域协调与联动处理制度；
鼓励建立区域性“先行赔付”资金管理与使用制度。
[bookmark: _Toc226546167][bookmark: _Toc227075214][bookmark: _Toc227080702][bookmark: _Toc227181105][bookmark: _Toc227847086]信息公开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统一信息公示栏（区），主动公示：
1. 资质证照，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1.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1. 放心消费承诺书，参见附录B；
投诉渠道，12315及本单位电话；
鼓励公示“明厨亮灶”实时画面、主要食材来源信息，入网餐饮服务单位宜在第三方平台页面实时展示后厨视频信息。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在区域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统一公示投诉渠道、服务指引、放心消费倡议及参与商户名录等信息。
[bookmark: _Toc226546169][bookmark: _Toc227075215][bookmark: _Toc227080703][bookmark: _Toc227181106][bookmark: _Toc227847087]消费安全放心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应严格执行GB 31654标准，并重点落实以下要求：
1. 人员卫生：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严格执行每日晨检。操作时穿戴清洁工作衣帽，专间（凉菜间、裱花间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专间应配备独立空调、空气消毒设施，温度不高于25℃；
原料管控：落实进货查验记录，确保来源可溯。食品贮存应分类、分架、离墙离地，冷藏冷冻设施应有温度显示装置，每日检查并记录一次运行温度；
加工控制：做到生熟分开、工用具专用，防止交叉污染。用于加工生食、熟食和直接入口食品的刀具、砧板、容器等工用具应有明显区分标识，鼓励采用色标管理方式；
餐饮具卫生：餐饮具清洗消毒应符合GB 14934要求，提倡热力消毒。消毒后的餐饮具应存放于专用保洁设施内；
留样管理：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和食堂应对每餐次食品成品进行留样，留样量不少于125克，留样时间不少于48小时，并有留样记录；
有害生物防治：食品处理区应配备防蝇、防鼠、防虫设施，定期开展消杀并留存记录。
环境与操作安全
具体要求如下：
1. 应保障消防、燃气、用电安全，使用燃气的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制定应急预案并演练；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定期组织对区域内排烟管道、燃气管道等共用设施的安全检查，建立检查台账并督促隐患整改。
[bookmark: _Toc226546170][bookmark: _Toc227075216][bookmark: _Toc227080704][bookmark: _Toc227181107][bookmark: _Toc227847088]消费质量放心
应保证提供的食品符合安全标准，不购买、不使用、不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和食品。
应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落实“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存放”管理。
宜建立标准菜谱或主要菜品制作标准，稳定出品质量与规格。
涉及称重计量交易的餐饮服务单位，应配备和使用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检定周期为一年。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使用预制菜品的，宜在菜单中予以标注。
宜公开主要菜品中使用的主要食材、调味品的品牌或产地信息，在菜单上标注菜品份量、规格、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
[bookmark: _Toc226546171][bookmark: _Toc227075217][bookmark: _Toc227080705][bookmark: _Toc227181108][bookmark: _Toc227847089]消费价格放心
菜单（含电子菜单）应明码标价，标示品名、规格、计价单位、价格等内容，真实明确。
提供鲜活产品等称重计量商品时，应使用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并告知消费者计量结果。
服务费、调料费、茶水费、纸巾费、打包费等任何附加费用，应在菜单、点餐页面等显著位置清晰标示，并由服务人员在消费前主动、明确告知消费者，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取。
不得利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督促区域内餐饮服务单位落实明码标价和计量器具检定要求，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价格和计量行为的日常监督。
[bookmark: _Toc226546172][bookmark: _Toc227075218][bookmark: _Toc227080706][bookmark: _Toc227181109][bookmark: _Toc227847090]消费服务放心
服务规范
应制定并执行从迎宾、点餐、就餐到结账的服务流程与礼仪规范，从业人员着装整洁、用语文明。
便利服务
应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主动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提供环保打包服务，倡导“光盘行动”。
反食品浪费
餐饮服务单位应落实反食品浪费要求：
1. 主动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在菜单、点餐页面等显著位置标注反食品浪费提示；
合理配置小份菜、半份菜、拼盘等不同规格的菜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在菜单上标注食品的分量、口味、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为消费者提供点餐参考；
提供环保打包服务，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
承诺践诺
要求如下：
1. 应公开作出并履行放心消费基本承诺；
鼓励对未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包装饮料、预包装食品等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并明确退货条件和流程；
支持餐饮服务管理机构统一组织下，参与区域性的“先行赔付”保障机制。
绿色环保
餐饮服务管理机构应统一推行反食品浪费举措，在区域公共区域设置反食品浪费宣传标识，组织开展“光盘行动”等公益活动。
[bookmark: _Toc226546173][bookmark: _Toc227075219][bookmark: _Toc227080707][bookmark: _Toc227181110][bookmark: _Toc227847091]消费维权放心
投诉渠道
要求如下：
1. 应公开统一的投诉渠道：全国12315平台、12315热线，以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邮寄地址、受理窗口等；
宜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或接入全国12315平台ODR系统、门店负责人信息；
网络餐饮
网络餐饮投诉渠道要求如下：
1. 应建立或对接统一的维权入口，在平台内显著位置设立“消费维权绿色通道”和“首问负责”入口，便于消费者提交投诉；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及自建网站等网络服务销售者的投诉，应按照其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平台内经营者的投诉由平台所在地或经营者住所地部门处理；
对网络餐饮相关投诉承诺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在规定时限内推进后续流程；
平台住所地部门应承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投诉处理，确保对店家、商家、配送方等各环节的责任追踪；
鼓励在线调解、电话/视频调解，必要时线下协商，确保公平公正；
应定期公布投诉分析报告与消费预警，提升行业自律与公众信任。
纠纷处理
要求如下：
1. 应建立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实行首问负责；
对消费投诉应及时响应，力争现场和解。无法现场解决的，应明确告知处理时限和流程；
完整记录投诉受理、处理过程及结果，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溯源与改进
定期分析投诉数据，查找服务与管理薄弱环节，用于预防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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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单位及其管理机构应定期（如每季度或每半年）参照附录A进行自查。鼓励开展顾客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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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基于自查结果、顾客反馈、投诉分析等数据，识别问题，制定并实施纠正与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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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极参与放心消费建设、信用记录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鼓励相关部门、金融机构、集聚区管理机构在行政许可便利、融资信贷、宣传推广、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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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餐饮服务放心消费建设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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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查表旨在为餐饮服务单位及其管理机构开展放心消费建设自我检查、内部评审和改进提升提供参考工具。自查内容基于本标准第5章和第6章的核心要求设计。具体如下：
1. 自查主体：餐饮服务单位（基础单元）和餐饮服务管理机构（集聚区）应分别使用对应的部分进行自查；
自查周期：建议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全面自查；
结果应用：自查结果应作为内部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的依据。对于“不符合”和“基本符合”项，应在“改进措施”栏中明确整改计划、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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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单位自查表见表A.1。
餐饮服务单位自查表
	查验类别
	自查要求
	自查方式
	自查结果
	改进措施

	A.1基础条件与主体责任
	A.1.1 主体资格
	1.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2. 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许可项目一致？
	查验证照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1.2 人员要求
	3. 所有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4. 是否执行每日晨检制度并有记录？
5. 是否指定了消费纠纷首问责任人（店长/经理）？
	查验记录/询问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1.3 信用与合规
	6. 近一年内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严重消费投诉事件？
7. 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自我声明/查询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2 信息公开与承诺
	A.2.1 信息公示
	8. 是否在醒目位置设置统一公示栏，公示证照、健康证、投诉电话？
9. 是否公示了放心消费承诺书（附录B样式）？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2.2 明厨亮灶

	10. 是否采用透明玻璃、视频等方式公开后厨关键加工区域？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3 消费安全放心（食品安全）
	A.3.1 原料管理
	11. 是否建立进货查验记录，确保来源可溯？
12. 食品贮存是否做到分类、分架、离墙离地？
13. 冷藏冷冻设备温度显示是否正常？
	查验记录/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3.2 加工过程
	14. 是否做到生熟分开、工用具专用，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15. 专间（如有）温度是否≤25℃，设施是否专用？
16. 是否应用色标管理等工具对刀具、砧板进行标识？（鼓励项）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3.3 餐饮具卫生

	17. 是否配备专用清洗消毒设施？是否提倡热力消毒？
18. 消毒后的餐饮具是否存放于专用保洁设施内？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3.4 添加剂管理
	19. 食品添加剂是否实行“五专”（专人、专柜、专册等）管理？
	现场检查/查验记录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4 消费质量放心
	A.4.1 质量管控
	20. 是否不购买、不使用、不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
21. 是否倡导公示主要食材的品牌或产地信息？（鼓励项）
	现场检查/询问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5 消费价格放心
	A.5.1 明码标价
	22. 菜单（含电子菜单）是否品名、规格、价格齐全，真实明确？
23. 餐位费、服务费等附加费用是否提前告知？
	现场检查/询问顾客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5.2 计量规范

	24. 称重计量器具是否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查验标识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6 消费服务放心
	A.6.1 服务规范
	25. 从业人员是否着装整洁、用语文明、服务热情？
26. 是否主动提示适量点餐，提供打包服务？
	现场体验/询问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6.2 承诺践诺
	27. 是否公开作出并履行放心消费承诺？
28. 是否对包装饮料等推行“线下无理由退货”？（鼓励项）
	现场检查/询问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7 消费维权放心
	A.7.1 投诉渠道
	29. 投诉电话（12315及本单位电话）是否公示且畅通？
	现场检查/测试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7.2 纠纷处理
	30. 是否建立快速和解机制，力争现场解决？
31. 首问责任人是否被授权进行小额现场和解？
32. 投诉处理记录是否完整、规范？
	查验制度/记录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A.8 安全保障
	A.8.1 安全设施
	33. 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使用燃气的，是否安装报警装置？
34. 用电、用气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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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管理机构自查表
	查验类别
	自查要求
	自查方式
	自查结果
	改进措施

	B.1 基础条件与组织保障
	B.1.1 管理主体
	1. 是否设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职责和专职人员？
	查验文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1.2 区域与单元
	2. 管理区域边界和业态是否明确？
3. 区内是否有一定数量的餐饮服务单位参与建设？
	现场确认/统计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2 制度建设与运行
	B.2.1 管理制度
	4. 是否建立商户准入、日常巡查、纠纷协调等制度？
5. 是否建立区域性“先行赔付”资金管理制度？（鼓励项）
	查验文件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2.2 机制运行

	6. 是否定期组织联合巡查、宣传培训？
7. 是否组织商户签订并集中公示放心消费承诺？
	查验记录/现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3 区域协同治理
	B.3.1 公共管理
	8. 公共区域环境是否整洁，标识是否清晰？
9. 公共设施（卫生间、休憩区等）是否完好清洁？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3.2 安全协同
	10. 是否对共用设施（排烟管道、燃气管道）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11. 是否制定区域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查验记录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4 消费维权服务
	B.4.1 维权站点
	12. 是否设立区域消费维权服务站或统一投诉受理点？
	现场检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4.2 纠纷协调
	13. 是否有效协调处理跨商户、复杂消费纠纷？
14. 投诉协调处理记录是否完整？
	查验记录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B.5 数字化与赋能
	B.5.1 智慧管理
	15. 是否建立或接入数字化管理平台，集成商户信息、明厨亮灶视频等？（鼓励项）
	现场演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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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放心消费承诺书（餐饮服务）公示样式示例
	放心消费承诺书

为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餐饮消费环境，树立诚信经营形象，本店/本单位郑重向社会公开承诺：
一、消费安全放心
1. 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保证食品安全，杜绝使用不合格原料。
2. 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公开食品加工过程，主动接受监督。
3. 确保经营场所安全，消防、燃气设施完备有效。
二、消费质量放心
1. 保证食品质量，不使用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
2. 倡导公开主要食材信息，让消费者明白消费。
3. 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严格执行“五专”管理。
三、消费价格放心
1. 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菜单（价目表）真实、明确、清晰。
2. 合理定价，诚信经营，不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3. 杜绝价格欺诈、虚假折扣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四、消费服务放心
1. 提供热情、规范、文明的服务，尊重消费者权益。
2. 主动引导“适量点餐”，提供环保打包服务，反对食品浪费。
3. （可选承诺） 本店对未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包装饮料、预包装食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退货条件：______）。
4. （可选承诺） 本店自愿参与由**（集聚区名称）** 管理机构组织的“先行赔付”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消费纠纷，接受先行赔付处理。
五、消费维权放心
1. 严格执行消费纠纷“首问负责制”，现场负责人（店长/经理）（姓名：______ 电话：______） 为第一责任人。
2. 畅通投诉渠道，公示投诉电话（12315及本店电话：________），力争消费纠纷现场和解。
3. 对消费者投诉，快速响应，及时处理，做到件件有回音。
我们自愿接受消费者、行业组织、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如违反以上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诺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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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餐饮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流程指引（示例）

处理流程
受理投诉
1. 接待人员（首问责任人）应第一时间响应消费者投诉，态度诚恳，认真倾听；
记录投诉内容：投诉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投诉事项、发生时间、涉及金额、消费者诉求；
对现场投诉，应立即处理；对电话或线上投诉，应在1个工作日内响应。
调查核实
1. 调取现场监控录像（如有）；
询问当班服务人员及后厨操作人员；
核查菜单、点餐记录、收银记录等凭证；
现场查看涉及争议的食品或物品。
协商处理
1. 根据调查结果，对照承诺事项和内部处理权限，提出处理方案；
责任在商家的，应主动致歉，提供退换菜、免单、赔偿等合理方案；
责任不清或双方争议较大的，可邀请消费者代表、管理机构等参与调解；
力争现场达成和解；无法现场和解的，应明确告知后续处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
执行与归档
1. 双方达成和解的，签署和解协议，立即执行；
完整记录投诉处理过程和结果，保存时间不少于2年；
无法达成和解的，引导消费者向12315或消协投诉，并配合后续调查处理。
回访与改进
1. 对已处理的投诉，可在处理后7个工作日内对消费者进行回访；
定期汇总分析投诉数据，针对高频问题制定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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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话术建议见表C.1。
关键话术建议（示例）
	场景
	话术建议

	受理投诉时
	“您好，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用餐体验。我是本店店长/值班经理[姓名]，您遇到的问题我来为您处理，请您先告诉我具体情况，好吗？”

	责任认定时
	“经过我们调查，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具体原因说明]。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无法立即处理时
	“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了，因为需要进一步核实，我们会在[X]小时内/明天[具体时间]前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您看可以吗？”

	处理完毕时
	“感谢您的理解和反馈，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进。欢迎您下次再来，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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